
金門縣稅務局辦理109年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作業原則說明

項目 作業原則
應附證件
及申請期限

1.適用對象 依「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
振興特別條例」第 9條規定:「受嚴重特
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
業、事業、醫療（事）機構及相關從業人
員。」

1.營利事業：銷售額與
稅額申報書影本等
相關資料

  。
2.個人：109年若有疑
似或確認染新冠肺
炎等情形，居家隔
離證明或勞工保險
局核發之符合失業
給付核定通知書影
本或相關機關核發
工作所得補助金、關
懷救助金等相關文
件（如存摺影本）。

2.適用範圍 109年 4月開徵之使用牌照稅。
109年 5月開徵之房屋稅
109年 10月開徵之營業用車使用牌照稅。
109年 11月開徵之地價稅。
109年各月開徵或申報之娛樂稅

3. 
延
期
或
分
期
標
準

使用牌照
稅

1.營利事業部分，
稅額＜20萬元，上期（4/1開徵）延 1
至 2個月或分 3期繳納，下期（10/1開
徵）延長至 109年 12月 31日。

2.個人部分，稅額＜20萬元，得延長 2個
月繳納。

上期：109年 4月 1日
起至 109 年 4
月 30日止。

下期：109 年 10 月 1
日起至 109 年
10月 31日止。

房屋稅 1.稅額＜20萬元，延 1至 2個月或分 3期
繳納。

2.20萬元≦稅額＜100萬元，延 1至 3個
月或分 2至 6期繳納。

3. 100萬元＜稅額≦500萬元，延 1至 6
個月或分 2至 12期繳納。

4. 500萬元＜稅額≦1,000萬元，延 1至
12個月或分 2至 24期繳納。

5.稅額>1,000萬元，延 1至 12個月或分 2
至 36期繳納。

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
109年 5月 3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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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作業原則
應附證件
及申請期限

地價稅

1.稅額＜20萬元，延 1至 2個月或分 3期
繳納。

2.20萬元≦稅額＜100萬元，延 1至 3個
月或分 2至 6期繳納。

3. 100萬元＜稅額≦500萬元，延 1至 6個
月或分 2至 12期繳納。

4. 500萬元＜稅額≦1,000萬元，延 1至 12
個月或分 2至 24期繳納。

5.稅額>1,000萬元，延 1至 12個月或分 2
至 36期繳納。

1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
109年 11月 30日止。

娛樂稅 1.稅額＜20萬元，延 1至 2個月或分 3期
繳納。

2.20萬元≦稅額＜100萬元，延 1至 3個
月或分 2至 6期繳納。

3. 100萬元＜稅額≦500萬元，延 1至 6
個月或分 2至 12期繳納。

4. 500萬元＜稅額≦1,000萬元，延 1至
12個月或分 2至 24期繳納。

5.稅額>1,000萬元，延 1至 12個月或分 2
至 36期繳納。

次月 1日起至 10日止。

4.未如期繳納案
件之處理

凡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
繳稅捐，未如期繳納者，本局依稅捐稽
徵法第 27條之規定，於該期繳納期間屆
滿次日起 3日內，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，
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，限 10日內一次全
部繳清；逾期仍未繳納者，移送強制執行

5.財產異動其稅
捐之處理方式

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案件，於辦理
土地、房屋產權移轉或車輛過戶、異動登
記時，仍應依土地稅法、房屋稅條例及使
用牌照稅法等規定，完納應納稅捐。

連絡電話:(082)325197分機 307(牌照稅)、305(房屋稅)、312(地價稅)、210(娛樂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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